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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分不花就可以办环评审批手续，因
为不懂法，以为可以不用办，现在不仅要罚款
10万，还要拘留10天，这个亏吃大了。”易某某
拿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懊悔地说。

近日，湖南省石门县公安局将金诚达建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达公司）负责人易某某行
政拘留10日，该企业因未批先建拒不停止建设涉
嫌环境违法，被处以罚款10万元，适用行政拘留。

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环保
局，所有行政执法或复议的案件，
不仅要经过法宣科的初审，还须
通过案审会审核。

亭湖区环保局自 20 世纪成
立 建 局 以 来 ，案 审 会 就 应 运 而
生。虽然经历了多任领导的更
替 ，但 这 一 优 良 传 统 始 终 沿 袭
至今。

案审会聘请律师来把关

自 2015 年 7 月，盐城亭湖区
环保局的案审会上，多了一名专
职律师。正是这名律师的加入，
使得这一届案审会与往届案审会
相比，在执法规范化上有了一位
把关的行家里手。

“责令改正违法决定书是否
送达？是否存在送达回执？检测
报告的骑缝章呢？检测报告的检
测人员签名呢？现场监察记录，
字迹模糊，建议在不损坏原件的
情况下，尽量誊抄或书写清楚。
检测结果是否应当告知或送达当
事人，如需告知或送达，应当尽量
将检测结果告知或送达情况留有
书面回执。同时，应当将当事人
的意见记录在案，并告知其救济
途径。建议将国家或地方排放标
准的相关规定作为依据存入卷
宗。”在办理盐城市高洁洗涤有限
公司水污染物超标排放案过程
中，亭湖区环保局签约律师、江苏

一正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尹恒祥提
出了法律建议。

办案人员进一步完善范卷宗
材料后，案审会最终处理意见是：
责令该单位按照《盐城市亭湖区
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亭环责改［2016］026 号）
要求，改正以上违法行为，并拟
做 出 处 应 缴 纳 排 污 费 数 额

（2141.93 元）两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 罚 款 。 告 知 下 发 后 ，无 特 殊
情况，到规定时间直接下决定：处
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141.93 元）
两倍的罚款。

一个月后，盐城市亭湖区环
保局正式向盐城市高洁洗涤有限
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尹恒祥律师是江苏一正律师
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该所是江苏省级行业文明示范
点、诚信四星级律师事务所。

“专业律师的介入，就是为了
规范环保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评议
工作，提高环保行政处罚案件的
质量，同时根据《环境保护行政处
罚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把握好自由裁量权，确保公
开、公平、公正，及时审理环保行
政处罚案件。”亭湖区环保局局长
童建明说，有律师把关，办案质量
可以说是大幅提高，另外，局里各
科室拟写公文如需律师帮助的，
律 师 也 会 运 用 法 言 法 语 予 以
规范。

“案审会起到了让局班子成
员和各科室负责人及一线执法人

员 知 法 、懂 法 、学 法 、用 法 的 作
用。”亭湖区环保局副局长王劲松
说。目前，该局已经将每次的案
审会制作成影像，传发给一线执
法人员观看学习。

案审会让执法更规范

据介绍，亭湖环保局的案审
会目前也由以前的一月两次，发
展成每周一次。重点审查立案、
案件自由裁量情况、案件变更或
撤案、行政处罚决定、结案等。案
审会当场形成案审意见，参加案
审会的人员签字后生效。

在盐城市亭湖区，环保案件
调查终结后，案件辖区中队提出
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以及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初步意
见送局法宣科，法宣科对案件进
行初审，同时结合律师意见，对经
审查发现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或者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时，退回补充调查取证或者重新
调查取证。

等案件审查终结受理后，法
宣科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分管局长
审核，然后报请局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案审会办理。审查通过后，
经分管局长、局长审签后，法宣科
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听证
告知书，由案件辖区中队在 7 日
内将处罚告知文书，及时送达当
事人并将回执交与法宣科。

据统计，亭湖区环保局自聘
请律师以来，截至目前共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 37份。

盐城市亭湖区行政执法或复议案件须通过案审会审核

规范不规范 律师来把关

本可免费审批，却被罚款十万
石门一企业违规建设水泥搅拌站，业主被行政拘留 10天

本报通讯员朱志华 王雯
记者晏利扬缙云报道 浙江省丽
水 市 缙 云 县 创 新 环 境 执 法 模
式，将巡查与督察融入日常环境
执法中，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实
行“零容忍”。该县通过建立夜间
执法巡查常态化制度，真正做到

“白加黑”高压环境监管。
缙云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发

现位于缙云县与永康市交界处
的姓姚村，原来经查封的低小
散企业又有抬头的迹象。个别
加工点为了逃避监管，选择在
夜间开工生产，利用时间差和
执法人员“打游击”。

为严厉打击企业利用夜间
开展高耗能、高污染生产的环
境违法行为，该县环保局会同

园区环保分局，分三组对园区
内部分企业开展突击检查。

当晚 10 时许，检查组又像
往常一样开始行动。冬季深夜
的气温已经很低，寒风中，执法
人员踏着月色来到姓姚村，突
击检查了两家废塑料颗粒加工
作坊和一家熔炼铝制品作坊。
熔炼铝制品作坊是将废弃铝制
品粉碎、熔炼，没有环评手续，

属于政府明令禁止的高耗能高
污染非法炼铝行为。该作坊选
择在夜间生产，产生的臭气因
影响较大而引发投诉。执法人
员责令该作坊立即停止生产行
为，并对负责人制作询问笔录。

此次夜间突击行动，有效
地震慑了有环境问题的企业，
让涉嫌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再
也“不能为，不敢为”。

夜间执法巡查成常态

缙云让违法企业不敢为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冯
涛 赵子豪邯郸报道 河北省邯
郸市永年区政府近日组织联合
执法队开展了密集、突击专项
执法行动，查封 17 家非法小玻
璃加工厂，取缔 25 个车间，并对
9名违法嫌疑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0 时，由
永年区环保局、公安局、高新建
材园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
队对辖区内部分乡镇进行了突
击夜查。当日晚上，联合执法
队对刘汉乡刘固村、姚村周围

小玻璃加工点进行了重点排查
和取缔，并当场对 9 家企业采取
了查封关停措施，抓获违法嫌
疑人 9人，并进行了行政拘留。

永年区此次集中取缔的 17

家小玻璃加工厂，已全部进行断
电处理；针对部分由沙河市供
电的小玻璃加工厂，联合执法
队正与沙河市协调断电事宜，
力争取缔到位。

永年取缔非法小玻璃企业
9名违法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新 修 订 的《环境影响评价
法》于2016年9月1日实施，处罚
力度加大，企业违法成本大大提
高。如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旧
法只能“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
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而新法“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
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违法
企业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新《环评法》明确，是对“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为基数进行

处罚，总投资额的认定较难，究
竟是以企业营业执照的注册资
本为准，还是以企业实际投资
额为准，或是以第三方机构进
行鉴定为准，法律专家和业内
人士对此已有诸多的解读（详
见本报 2016 年 9 月 21 日 5 版），
亟待“两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进一步予以明确。还要尽快制
定相对应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提供详细、准确的裁量权基
准参考，以便确定具体的行政
处罚金额。

■建议

金额难定，应尽早制定裁量权基准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洪锋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兰琼十
堰报道 针对一家企业拒不改正
废水超标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环保局对
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2016 年 12 月，郧阳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在湖北运银实业有
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
外排废水有异样，经现场采样，
监测结果显示排放的污水超过
规 定 的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
郧 阳 区 环 保 局 于 12 月 3 日 对
该企业违法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行为决定处以 6840 元罚款，并

责令其立即整改。但在 12月 5
日郧阳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违法超
标排放污水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
复查时，发现该企业仍在继续
违法超标排放污水。

对于屡教不改者，必须依

法 严 惩 。 郧 阳 区 环 保 局 依 据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办法》相关规定，对该
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并于 12 月 21 日送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共处罚金 13680 元。

十堰市郧阳区使出撒手锏
企业偷排污水拒不改正被按日计罚

8 月 24 日，那位环保公益卫
士再次书面举报金诚达公司恢复
建设。次日，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前
往该企业进行调查。原来该企业
于7月1日确实停止了施工，但是经
过一段时间，以为息事宁人，两天前
在原施工现场开始进行水泥储物
罐的焊接工作，已建设了两个可移
动式罐体。执法人员要求，在未完
成相关审批手续前，不得恢复建设。

9 月 1 日，石门县环保局执法
人员到该企业调查，制作了询问笔
录，企业负责人承认项目完成投资
800万元，固定设备、基础设施部分
已完工，正在建设储料罐等设施设
备，环保审批手续还未办理。

由于新修订的《环境影响评
价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实施，相
关法律条款出现重大变更。为慎
重起见，由专职法律顾问仔细审
查该案卷，出具书面的法律意见；
县环保局召开重大案件审议会，

对该案进行集体审议。
审议认为，该企业违反了《环

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相
关条款，参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有关条款，决定以企业实际
完成投资额作为基数，对该企业
进行行政处罚，并以涉嫌环境违
法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县公安局。

9 月 28日，石门县环保局向该
企业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石环
罚字［2016］8 号），依据《环境保护
法》第六十一条和《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三十一条，责令该企业立即停
止建设，并处罚款10万元。

石门县环保局环评审批负责
人告诉记者：“依据《环境影响评
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这类
搅拌站项目需要办理环境影响报
告表手续，不需要企业在环保部门
交纳任何费用。 由 企 业 请第三方
环评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大

■处罚

再次施工，处以10万元罚款并拘留

2016 年 6 月 29 日，一封举报
信放在石门县环保局局长的办公
桌上。一名自称环保公益卫士的
群众举报位于永兴街道的金诚达
公司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违规建
设水泥搅拌站，对周边居民造成
不良环境影响。局长立即将该投
诉件交由监察大队办理。

第二天，石门县环保局监察
大队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现
场监察。检查发现，该企业计划
建设一个水泥搅拌站项目，于 6

月 11 日开工建设并已基本建成
了场地、水池等基础设施，但未依
法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执法
人员当即要求该企业停止建设。

7 月 1 日，执法人员向该企业
法人送达《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
责令该企业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停止项目建设，并告知如拒不
执行，将根据《环境保护法》，移送
公安部门实施行政拘留。收到该
决定书后，企业负责人表示，立即停
止建设，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缘起

一封举报信，曝光非法水泥厂

约需要两万元。企业为了省这
一点钱，冒着违法风险未批先
建，实在得不偿失。”

金诚达公司未批先建拒不
停止建设一案，涉嫌环境违法
适用行政拘留，石门县环保局
将案件移送至县公安局。县公

安局对环保部门移送的案卷全
面审查，予以立案，对当事人和
相关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询问，锁定了证据。最终，于
11 月 16 日做出公安行政处罚
决定，将企业负责人易某某行
政拘留 10日。

改
版
的
话

2017 年 ，法 治 版 整 装
再出发，迎接新的挑战。

2014 年，本报曾推出法
治周刊，用每周一期的方式，
以更深、更实、更专业的报
道，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
爱。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
上，为更好地突出新闻时效
性，2017 年，本报重新调整
了法治报道的频率，将周
刊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期。

长 期 以 来 ，法 治 版 都
是环境法治领域新闻宣传

的主阵地。从每周四期，
到周刊，再到每个工作日
一期，法治版不断探索办
报形式，提高刊发频率，目
的是为读者提供及时、深
入、鲜活和更具针对性的
环境法治新闻报道。

变 化 的 是 报 道 频 率 ，
不变的是报道内容和工作
热情。法治版将继续从环
境热点、立法、执法以及司
法等方面加强环境法治新
闻报道。版面设置有执法

经验——“一线执法”、执
法案例——“以案说法”、法
律解读——“专家释法”、专
家文章——“大家看法”、法治
快讯——“法治动态”等栏目。

2017 年 ，我 们 将 一 如
既往地关注环境保护领域
内的法治热点新闻、重大话
题，使广大公众能够全面、真
实地了解新闻事件的原委、
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并借
此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法

律真正起到指引和规范社
会生活的作用。

2017 年 ，我 们 将 一 以
贯之地倾注巨大心力和热
忱，做好环境法治报道，力争
把法治版做成一块让读者喜
闻乐见的版面，而这一定离
不开广大读者的关注、参与
和支持。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我们期待着与您的沟通
与交流，希望通过我们共同
的努力，让我们的报道更具
价值。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戴文

“欧耶 ！”小 天 跳 了 起 来 ，
期盼已久的房钥匙终于拿到手
了。在这个漂泊了十多年的城
市，他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安乐窝。

打开窗子，看着楼下公园的
景色，小天准备好好享受生活。

“咚！”一声闷响脚下传来。吓了
他一大跳，心里就想楼下的小孩
子这是跳高呢吧，还真有劲。想
到这，他关上窗，坐到了沙发上
准备享受一会儿清静。“哐当！”
又是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声，

“这不是孩子弄出的响动吧，小
孩子不会搞出这么大动静的。”
小天判断道。

于是小天下楼好好地查看
了一番。原来在楼下底商内有
一个健身馆，进馆一探，觉得像
是健身的人员在使用部分健身
设施，如杠铃、哑铃、举重等力量
锻炼器械在下放过程中产生的
响动。

小天找到健身馆的老板，与
他进行了理论。老板指了指墙
上的营业执照，又领着小天进入
健身房看他们的力量锻炼区，这
片区域全部做了抗震防护，地面
上全部加装了防震垫。“我们是
有噪声，那也是符合国家要求
的。”健身馆老板回答道。

小天一脸愁容，带着无奈回

到了家中。“咚！咚！”又是几声
响动，他实在是对此噪声产生了
心里厌倦，甚至是恐惧。这声音
弄得他坐立不安，无法得到正常
休息。根据多天来的感受，噪声
主要是发生在下午，而且晚饭后7
时~9时较为频繁，与健身馆的营
业时间很吻合。

小天了解到环保部门对噪
声扰民拥有管理权限，于是他找
到了环保局。属地的环境监察
大队接到了小天的举报后立刻
对该健身馆进行了调查，确认了
噪声确实是该健身馆营业过程
中产生的，并且噪声产生时还伴
随着明显的震感。监察大队长宋
一哥，找到了环境监测站，请专业
监测人员对该健身馆进行了噪声
监测。本想着体感这么强烈的噪
声肯定是超出了国家标准，等着
检测报告一出，拿着结果对该健
身馆下个整改告知书，督促完成
整改，便又解了群众的一件忧愁。
不料，报告结果却是符合相应环

境功能区的要求。
这下子让宋队长挠起了头，

拿着合格的报告无法去要求企
业啊。而且通过调查，宋一哥也
了解到该健身馆也有社会化检
测机构出具的合格噪声排放报
告。“宋队长，这个健身馆发出的
噪声是非稳态噪声，测试的时段
我们选取的是锻炼较为频繁的
高峰时段，但是咱们标准的规定
是以等效声级作为评价，在昼间
没有单一最大声级的要求，这种
噪声如果频次很低，就可能会出
现等效声级合格的情况。”监测
站张工对宋一哥解释道。

“老宋，我建议咱们换个角
度，别从噪声污染方面出发了，这
种物理污染还有个振动污染，听
你的描述，我觉得可以测一个振
动看看，从振动方面看看如何。”监
测 站 李 站 长 说。“好的，咱们试
试。”宋一哥同意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振动监测
的结果是 80 多分贝，超过了国

家规定的标准。环境监察部门拿
着监测结果给该健身馆下达了整
改通知，并且督促其进行了改
进。该健身馆不仅将力量锻炼区移
到了远离居民的一侧，同时还加厚
了抗震防护垫，对健身器材也做
了抗震包裹。整改后，宋一哥再
次请监测部门对该健身房的振动
进行了监测，结果达到了国家标
准的要求。之后对信访人小天进
行回访，小天十分感激环保部门
的工作，对结果也表示满意。

工作单位：北京市昌平区环
境保护局监测站

震动的房子
徐浩

图为已经建成的水泥罐。 戴文摄

北京市环保局针
对重污染天气过程，
组织全市环境监察执
法 系 统 开 展 执 法 检
查，督促全市空气重
污染应急措施落实到
位，同时利用自动监
控系统实时监控污染
物排放情况。

图为北京市环境
监察总队的工作人员
在北京绿色动力公司
承建的垃圾焚烧发电
厂建设工地检查红色
预警期间施工工地停
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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